	一、项目概况
	根据医院工作需求，提供后勤服务人员、水工、电工、洗衣房工人、水电气暖工等后勤服务岗及救护车司机、导诊、咨询等医疗辅助岗等方面人员劳务外包。在合同期内岗位及人数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岗位需求根据实际需求分步配备，因岗位要求必须持证上岗的需具备相应有效资质。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
服务要求
	1.供应商中标后，应与采购人签署劳务外包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向采购人提供劳务外包服务。

	
	2.采购人可自行招聘确定外包员工人选，也可委托供应商，由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用工需要及岗位说明书，向采购人推荐人选，并由采购人最终确认。

	
	3.采购人确认外包员工的人选后，向供应商发出《用工通知函》，供应商应按接到采购人发出的《用工通知函》后，负责与采购人确认的外包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入职手续。收到采购人终止、解除劳务外包员工用工通知书后，为员工办理离职等手续。

	
	4.采购人有权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职员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相关内容，供应商负责依法为员工办理建立、缴纳、转移、享受各项社会保险的相关手续。

	
	5.外包人员行为若触犯了刑法等，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供应商应积极主动配合采购人及公检法部门的工作办理相关事宜。

	
	6.采购人有权对外包员工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

	
	7.外包员工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生因公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采购人在事发 24 小时内电话及书面通知供应商，并提供所需资料， 由供应商统计、上报、 申请理赔。供应商申报完成后，工伤保险机构将赔付及支付待遇支付给供应商，供应商应依法及时足额支付给员工及其家属。

	
	8.外包人员非因公死亡时，社会保险应支付给外包员工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按照社会保险机构的规定申领并依法支付给外包员工家属。

	
	9.外包员工的退休手续及退休的管理由供应商办理。

	
	10.供应商应安排专职人员为外包员工提供双方约定的服务。

	
	11.供应商应根据外包员工工资收入，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负责代扣代缴应由员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个人所得税和依法应予代扣代缴的其他费用后，以银行工资卡的方式，按规定的时间发放员工的工资。

	
	12.供应商应建立和完善劳务外包管理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

	
	13.负责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咨询。

	
	14.采购人指定的其他相关服务事项。

	（二）人数及费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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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在合同期内岗位及人数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工资及社保服务费用不得低于国家最低执行标准，不得高于以上标准。
2.岗位需求根据实际需求分步配备，人员工资具体按照出勤天数和工作完成情况，据实结算。
3.因岗位要求必须持证上岗的需具备相应有效资质。
4.项目负责人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并有3年及以上相关管理经验。
5.以上费用为全包价，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劳务费包含用工手续办理、人员工资发放、劳保福利和社会劳动保险的代征代购等劳动用工管理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三）其它要求
	1、如因成交供应商引起的劳资纠纷问题，影响正常工作的，采购人有权另行聘请人员确保正常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如采购人委托供应商招聘，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人员不满意，要求更换时，成交供应商必须及时且无条件的更换合格的人员。

	
	3、服务期内，采购人按季度对成交供应商的工作质量、履约情况、社保购买情况、工作配合度等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则继续履行服务合同。如项目服务未达到要求，则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4、外包人员的工作由采购人进行分配、管理，对外包人员的奖惩、撤换或辞退等须经采购人同意认可。

	
	5、本次采购项目为劳务外包服务，由供应商负责员工的劳动关系管理、社会保险缴纳及享受、薪酬的核发、劳动纠纷处理、人事政策咨询等内容。

	
	


